歇马十厂部分房产公开招租公告
一、拟招租房产的基本情况

标的房产位于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小磨滩二村1号，为原重庆川仪十厂生产厂房，地处歇马科学城范围，周边交通较为便利。房产相关信息见下表：

	序号
	资产名称
	标的坐落
	产权证号
	结构
	楼层
	房屋建面(㎡)
	土地用途
	土地权利性质
	是否存在抵押

	1
	厂房1
	
	107房地证2008字第14103号
	混合
	1
	348
	工业
	出让
	是

	2
	综合库房
	
	107房地证2008字第14108号
	混合
	1
	228
	工业
	出让
	是

	3
	仓库1（1层）
	
	107房地证2008字第13858号
	混合
	1
	158
	工业
	出让
	是

	4
	仓库1（2层）
	
	107房地证2008字第13858号
	混合
	2
	172
	工业
	出让
	是

	5
	模具车间
	
	107房地证2008字第13470号
	混合
	1
	300
	工业
	出让
	是

	6
	综合库房旁搭建（右）
	
	无证
	搭建
	1
	170
	工业
	出让
	否

	7
	仓库1搭建
	
	无证
	搭建
	1
	135
	工业
	出让
	否

	8
	模具车间前搭建
	
	无证
	搭建
	1
	310
	工业
	出让
	否

	9
	模具车间左搭建
	
	无证
	搭建
	1
	225
	工业
	出让
	否

	10
	模具车间右搭建
	
	无证
	搭建
	1
	50
	工业
	出让
	否

	合    计
	
	
	2096.00
	
	
	


二、承租人须知

（一）招租房产用途。承租人在房屋确保安全使用基础上，将房产使用业态报招租方同意，并与招租方签订《承租方安全环保协议》和《承租方安全环保责任书》。
租期及租金支付方式。每月租金以房产建筑面积*月租金单价计算，租期一年起租，租金按季度先付后用。最终租期与租金支付方式以合同约定的为准。

承租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或自然人。承租人不得对承租房屋进行转租。

承租人必须进行书面承租申请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，由出租人提供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租赁房屋权利及义务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。
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10日内需向招租方缴纳房屋押金（3个月租金）。

新承租人准备周期享有免租期优惠，根据承租人租赁期限双方商议确定，最终免租期限以合同约定的为准。原承租方若申请续租的则不予享受免租期优惠。
意向承租人自行到房产坐落地进行勘察。

房屋改造装修、排水管道整治必须征得招租方同意方可实施，不得改变房屋的结构，不得危及房屋使用安全，承租人对房屋装修、装潢所产生的费用均由承租人自行承担。承租人退租时，不得要求招租方补偿其装修、装潢费用，并不得以此为借口故意对承租房屋损毁。

招租公告以7个自然日为一个招租周期（有效期1年）。在招租公示期内，如有多个意向承租人，招租人将召集意向承租人进行租金竞价，采取价高者的原则确定承租人。同等条件下，原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。

标的资产招租信息将于现场张贴招租公告，由意向方与我方直接签订租赁合同，不涉及中介费等其他费用。承租经办人：张老师，联系电话 13290080060  邮箱：604852503@qq.com；为防止招租过程存有违规行为，特设1名工作人员对招租过程进行监督。承租投诉人，甘老师，联系电话15808076544 邮箱：175898117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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